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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特钢” 或“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和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或 “联席主承销

商”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证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

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

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2.4�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中特转

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2月24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 ）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

（http://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网上中签号码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3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联席主承销商发现

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

公司代为申购。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由联席主承销商及时向中国证监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联席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对认购金额不足500,000.00

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500,000.00万元。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

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150,

0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

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并由联席主承销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中信特钢公开发行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22年2月25日

（T日）结束。

根据2022年2月23日（T-2日）公布的《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

息。 现将本次中特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中特转债本次发行500,0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50,000,000张，原股东优先配售日

及网上发行日期为2022年2月25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共优先配售中特转债共31,493,391张，总计3,149,339,1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2.99%。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中特转债总计为1,850,660,000元（18,506,

60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7.01%，网上中签率为0.0165737615%。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111,662,038,

570张，配号总数为11,166,203,857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11166203857。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2月28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于2022

年3月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申购者根据

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中特转债。

四、配售结果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配售比例

原股东 31,493,391 31,493,391 10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111,662,038,570 18,506,600 0.0165737615%

合计 111,693,531,961 49,999,991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

因此所产生的余额9张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五、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中特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22年2月23日（T-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的《发

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

行的相关材料。

七、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刚

注册地址：湖北省黄石市黄石大道316号

联系人：王海勇

联系电话：0510-80673288,0510-80675678

2、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20262060

3、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海洲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滨海大道3165号五矿金融大厦2401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375503

发行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88055

证券简称：龙腾光电 公告编号：

2022-014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载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光电” 或“公司”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73,295.41 438,256.77 30.81

营业利润 102,272.31 28,285.07 261.58

利润总额 102,956.41 28,760.58 257.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1,059.38 26,206.16 247.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7,199.34 22,694.50 284.23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73 0.084 2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3% 7.74% 增加13.9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723,681.02 566,439.45 27.7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62,979.59 375,245.06 23.38

股 本（万股） 333,333.34 333,333.34 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39 1.13 23.01

注：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1年，公司坚守主业、深耕细作，聚焦中小尺寸显示面板应用领域，持续实行产品差异化、高值化

市场竞争策略，推动隐私防窥技术、金属网格On-cell触控技术、车载触控一体化显示技术等核心技术产

品加速升级，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获利能力。 同时，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

技术快速发展对显示面板产生增量需求，后疫情时代远程办公、线上教育常态化进一步带动全球笔电、

平板类面板需求；新能源汽车快速兴起、汽车智能化加速发展为车载面板需求带来新动力，显示面板行

业景气度上升，公司订单饱满。

2021年，面对新冠疫情反复、原材料供应紧张、人力成本上升等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统筹推进新冠

疫情防控和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运营管理、智能化及数字化水平，不断增强供应链韧性，优化员

工激励措施和完善人才梯队，多举措降本增效，推动公司业绩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73,295.4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8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91,059.3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47.4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7,199.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4.23%。 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723,681.02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

27.76%；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462,979.59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23.38%。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30.81%，主要原因是公司笔电面板、车载工控面板产品

出货量增加，叠加行业景气度较高，公司抢抓市场机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产品平均售价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61.58%，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57.98%，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247.4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

同期增长284.23%，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225.00%，主要原因是公司抢抓市场机遇，提升运营管

理水平，推动研发成果转化，优化产品结构，实现公司经营业绩整体大幅增长。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01615

证券简称：明阳智能 公告编号：

2022-021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瑞能” ）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天津瑞能向大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天津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0

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天津瑞能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884.2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日常经营的需求，天津瑞能向大连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金额合计人民币5,000.00万

元；公司为前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经2021年1月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1年2月8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新能源项目建

设资金的需求，同意公司2021年度为天津瑞能提供的担保最高额不超过66,000.00万元。 有效期至公司

下一年度股东大会或审议年度担保预计的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日止。 本次担保在授权范围，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1日、2021年2月9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和《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3）。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2021年度预计为天津瑞能提供担保的剩余额度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2月29日

注册资本：2495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住所：天津市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业盛道10号。

天津瑞能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营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

部件销售；风电场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力设施器材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智

能控制系统集成；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风电场相关装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

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变压器、整流器和电感器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

制造；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机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电气设备修

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9月30日（未审数） 2020年12月31日（审定数）

总资产 2,005,864,613.15 2,529,441,775.22

总负债 894,861,819.89 1,709,729,055.9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6,361,322.66 45,255,181.98

流动负债总额 761,885,139.90 1,578,936,243.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11,002,793.26 819,712,719.23

项目 2021年1-9月（未审数） 2020年1-12月（审定数）

营业收入 975,238,945.46 2,121,662,946.6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64,824,803.24 132,141,148.4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就天津瑞能向大连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与债权人大连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计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期间为，自

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大连银行天津分行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

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天津瑞能的担保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天津瑞能的日常经营需求，

天津瑞能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由公司经营管理，本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及股东带来风险。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签订对外担保合同总额为人民币1,118,386.96万元

（已剔除到期或结清贷款后解除的担保额度）；根据日常营运需求及项目建设情况，截止公告披露日，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492,598.25万元， 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资产的33.37%。

除对风电投资项目公司洮南百强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洮南百强”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0,

452.67万元的担保总额外（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3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对外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1），上述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均为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公告披露

日，上市公司为洮南百强实际提供担保主债务余额为人民币2,000.00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主要是为公司新能源电站及生产基地建设提供的融资租赁担保和借款担保：（1）公司新

能源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所需资本金较大，通常来自项目公司的银行贷款及风机设备的融资租赁款。 为保

障融资业务的顺利办理，推动新能源电站的建设进度，项目公司通常会以其股权、房产、土地、设备等向银行

及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质押或抵押担保，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为适应风力发电机组大型化以及我国海

上风电开发全面提速的行业发展趋势，公司新建了部分海上风机整机及叶片生产基地，建设资本金主要来自

于银行贷款，为保障基地顺利建设，公司为上述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及合同收益质押担保。

为控制经营规模快速增长过程中资产负债率和对外担保比例过高可能带来的财务风险， 公司对新

能源电站运营业务采取“滚动开发” 的整体战略，即新增电站资产不断投建过程中，持续对成熟电站项

目择机出让。 通过滚动开发整体战略，公司将从总体控制存量资产规模，以进一步整合公司资源，发挥资

金的投资效益，降低对外担保带来的财务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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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杭州美迪

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迪凯” 、“公司” ）2021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3,914.29 42,255.23 3.93

营业利润 10,718.46 16,243.08 -34.01

利润总额 10,525.64 16,192.51 -35.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868.66 14,407.81 -31.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013.78 12,703.72 -29.0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6 0.48 -45.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9% 28.45% 减少21.3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0,586.99 108,101.32 67.0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57,575.29 57,849.98 172.39

股本 40,133.33 30,100.00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3.93 1.92 104.29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述财务数据及指标为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数据

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以及财务状况

公司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3,914.29万元， 同比增长3.9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868.66万元， 同比下降31.50%，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9,013.78万

元，同比下降29.05%。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80,586.99万元，较期初增长67.05%，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57,575.29

万元，较期初增长172.39%，股本40,133.33万元，较期初增长33.33%。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93%，但是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1.50%，影响经

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如下：

（1）生物识别零部件及精密加工服务产品系列中一个产品的终端客户受国际政策影响，基本停止

销售；另一个产品更新换代，产品销售收入明显下滑，该两个高毛利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下滑较大。 以及

本年度设备使用率较低，新厂区投入使用，使得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

（2）公司进一步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本年度研发费用增加较大。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 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34.01%、

35.00%、31.50%，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公司各类型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发生变化，以及设备使用率较低，

新厂区投入使用，使得综合毛利率有所下降；以及公司进一步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本年度研

发费用增加较大。

2、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45.83%，主要是因为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使得股本数

量较上年同期增加，以及净利润有所下降。

3、报告期末公司股本较年初分别增加33.33%，主要是因为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4、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分别增加

67.05%、172.39%、104.29%，主要是因为报告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及本年新增利润。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的合并报表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28日

中银上海清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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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2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上海清算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上清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13653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11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本

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2年2月21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

币元）

1.0103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元）

39,440,683.47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无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

金份额）

0.08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2年度的第1次分红

注：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本次分红符

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2年3月2日

除息日 2022年3月2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年3月4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22年3月2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

额于2022年3月3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22年3月4日起投资者可以查

询、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相关法规，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

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或转

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2022年3月2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与相关销

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2022年3月1日15：00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http://www.bocim.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8-5566/021-38834788）咨询相关事宜。

5、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

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8日

关于中银上海清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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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定期

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2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上海清算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上清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

基金主代码 013653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中银上海清算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和《中银上海清算所0-5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

说明书》的有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起始日

2022年2月28日

限制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

金额（单位：元 ）

1,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

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2022年2月28日至2022年3月2日，本基金份额暂停接受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超过100万

元（含100万元）的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定期定

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对该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

入）申请本公司有权拒绝；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本基金的

金额超过100万元（含100万元），对超过限额的该笔或多笔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申请本

公司有权拒绝。

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和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赎回、转换转出等业务

正常办理。

2022年3月3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正常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

告。

投资者如欲了解详情， 可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bocim.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5566；021-38834788。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职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

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

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并按照销售机构的要求完成风险承受能力与产品风险之间的匹配检验。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是

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

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88189

证券简称：南新制药 公告编号：

2022-009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湖南南新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8,759.25 108,811.70 -36.81

营业利润 -22,567.63 13,869.43 -262.71

利润总额 -22,449.02 14,116.71 -259.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607.27 13,297.82 -232.4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188.06 12,517.60 -253.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1.2577 1.0132 -224.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0% 10.63% 减少22.4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10,089.29 210,297.44 -0.1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38,401.11 160,082.38 -13.54

股本 14,000.00 14,0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9.89 11.43 -13.54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210,089.29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1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38,

401.11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13.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9.89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13.54%；实现营业收入68,759.2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6.81%；实现营业利润-22,567.63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262.71%；实现利润总额-22,449.0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59.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7,607.2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32.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19,188.0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53.29%。 报告期内，公司因新冠疫情影响导致产品销售收入减

少，但总体经营情况稳定。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营业收入：2021年度，国内新冠疫情持续且受国外输入性变异毒株的影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由

于新冠与流感的发病症状高度相似，均具有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终端医疗机构对发热门诊采取了强

力的管控措施，人流量骤减，导致终端医疗机构对公司产品“力纬”（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的需求大

减。 受此影响，公司核心产品“力纬” 在2021年的销售收入较2020年减少约4.33亿元，同比减少超过

50%，直接减少毛利约3.5亿元。

受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政策的影响，公司产品“辛可”（辛伐他汀分散片）2021年的销售收入较

2020年减少约5,718万元，同比减少62.57%。公司产品“可福乐胶囊”（头孢克洛胶囊）2020年底进入国

家医药产品集中采购目录，2021年的销售收入较2020年同比减少约6,876万元，同比减少67.67%。

公司其他产品在2021年销售收入均较2020年呈现一定增长， 但占2021年销售收入比例较低，对

2021年销售收入的贡献有限。

2、营业利润：主要系当期营业收入下降所致，当期毛利下降3.78亿元。

3、利润总额：主要系当期营业利润下降所致。

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主要系当期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主要系当期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6、基本每股收益：主要系当期净利润下降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南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688039

证券简称：当虹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04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杭州当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51,555,215.87 365,891,260.19 23.41

营业利润 70,441,031.91 101,935,641.70 -30.90

利润总额 70,047,431.39 101,933,442.06 -31.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6,678,816.63 102,832,043.52 -35.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093,135.85 79,560,255.82 -29.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3 1.29 -35.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7% 7.19% 减少2.72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780,514,193.31 1,622,189,678.68 9.7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533,307,901.90 1,473,350,832.13 4.07

股 本 80,316,500.00 80,000,000.00 0.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19.09 18.42 3.64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增减变动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3.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5,155.5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4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6,667.88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35.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

609.3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9.50%。

随着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视频应用渗透到各行各业，公司一直专注于视频领域，报告期内，公司

积极开拓行业应用和业务场景，深化产品和服务结构，业务规模保持持续增长。 同时，为满足业务发展、

新行业布局以及产品持续创新需要，公司在2021年度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优秀人才储备、市场拓展和渠

道建设的投入，通过产品解决方案的快速迭代和丰富，助力公司视频产品在新行业的快速拓展，因此相

应的费用上涨导致净利润相比同期有所下降。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78,051.42万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9.7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53,330.79万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4.07%。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7,044.10万元，同比下降30.90%；公司利润总额7,004.74万元，同比下降

31.28%；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667.88万元，同比下降35.16%；公司基本每股收益0.83元，

同比下降35.16%。

以上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在营业收入增长的情况下，报告期内费用投入增长幅度明显加大，主要包括

持续的研发投入、新的业务方向投入、产品的多行业拓展投入等。 其中：（1）为了保持技术的持续行业领

先，以及更多战略布局，公司在核心技术和新行业产品研发投入上大幅增加；（2）公司基于多年在视频

行业的积累和专业的视频媒体团队，报告期内加大了在沉浸式车载智能娱乐座舱业务方向的投入，专注

于视频多屏同步及其他沉浸式产品等技术研究和应用；（3） 公司5G边缘计算产品及中心端视频平台产

品在多行业应用，跨行业渠道拓展导致销售费用增加；（4）为吸引和留住人才，公司2020年实施了股权

激励计划，由于股份支付费用在激励计划实施过程中按照归属比例进行分期确认，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

响存在差异，报告期内公司股份支付费用较同期大幅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能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28日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赛龙”、“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８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９９

号文予以注册。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

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及相关

风险，具体内容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９５２

，

１５２

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９５２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７％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１５２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０．００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行业目

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Ｃ２９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

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２５．５５

倍（截止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Ｔ－３

日）。 本次发行

价格

３０．００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

为

１９．１３

倍，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上发行申

购日为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Ｔ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广州市聚赛龙

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

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６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７０％

时，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７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为

１１

，

９５２

，

１５２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１％

，公司股东

不在本次发行过程中进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３０．００

元

／

股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的方式， 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

Ｔ

日）前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

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

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 并且符

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的规定。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

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权限

承销方式 余股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广州市从化鳌头镇龙潭聚宝工业区（村）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８８６３３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２０２６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１０－１９

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９９９９１４

发行人：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赛龙”、“发行人”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９９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

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９５２

，

１５２

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９５２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９８７％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５００

股的余股

１５２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１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上的招

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市聚赛龙工程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